世博会标志使用备案表

世博会标志使用备案表（适用于国内参展者、城市参展者和企业参展者）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　标志管理办公室：

备案编号：

	参展者名称

（备案人）
	

	参展机构负责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职务
	

	通讯地址
	
	电话
	

	
	
	传真
	

	
	
	E-mail
	

	使用方式　　　　　　　　　　　　使用标志编号　　　　　　　使用时间

□ 官方网站

□ 宣传海报

□ 工作人员名片

□ 免费散发的信息手册

□ 会议报告

□ 旗帜

□ 横幅

□ 标语

	　　备案人保证以上情况属实，并保证遵守世博会标志的使用规范和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的其他要求。如违反前述保证，即使有关标志已经实际使用，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亦可撤销许可，要求备案人采取补救措施，同时保留向备案人提出索赔的权利。备案人对此没有异议。
　　　　　　　　　　　　　　　　　　参展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

1. “参展机构”：参展者负责参与上海世博会事务的专职机构。
2. “使用方式”：请勾选其下列出的八种使用方式中的一种或数种，并在相应使用方式后写明所使用标志的编号和使用时间。

3. “使用标志编号”：请见附件一，编号方法为标志所属类别与标志序号的组合；例如，“上海世博会”标志的编号为A4。
4. “使用时间”：以“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的格式填写。
5. 本表格可从上海世博会官方网站下载：www.expo2010china.com，空白表格复印有效。

6. 表格填写完毕后，可采用传真或邮递方式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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